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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刘春凯

海河路消防救援站
开展化工灭火救援实战能力泡沫施放测试工作

为全面提升消防救援人员处置危险化学品
事故的应急救援能力，切实掌握所配备泡沫灭
火剂和泡沫灭火器材的灭火效能，近日，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海河路消防救
援站组织开展化工灭火救援实战能力泡沫施
放测试工作。

测试期间，消防站立足实际、扎实开展工
作，先后针对泡沫管枪、中倍数泡沫发生器、高
倍数泡沫发生器分别进行缓施放密度、缓施放
膨胀以及对移动炮强施放二次撞击的实验测
试，并记录了在不同比例泡沫灭火剂、不同测试
压力、不同场景下泡沫灭火剂在各类泡沫器材
使用下的效能情况。测试结束后，指挥员要求
全体队员要针对此次测试数据进行认真学习掌
握，确保在今后的灭火救援作战中将各类器材
性能发挥出最大作用。

下一步，海河路消防救援站将进一步提高

全体消防救援人员对各类装备器材性能参数的
熟悉掌握，切实在真打实练中提升队伍的攻坚
打赢能力，努力为化工灭火救援行动打下坚实
基础。

测试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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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区：学生参观科普基地零距离体验消防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李清浩 高偲喆

为充分发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的宣传作
用，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逃生自救能力，8
月15日，来自中国海洋大学的学生们走进黄岛
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科普教育基地，零距离感
受消防文化，体验各类消防设施，学习消防安
全知识。

在消防宣传人员的带领下，学生们依次参
观了消防科普教育基地的消防基础知识区和火
灾案例警示教育区，并利用场馆内的高科技模
拟设备学习体验了心肺复苏、隐患排查、灭火逃
生知识。宣传人员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火灾案
例，系统讲解了消防知识，火灾初期、发展、熄灭
的基本规律和火灾预防、初期火灾处置办法和
逃生自救的技能，给学生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
的消防课。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要高度重视消防安
全工作，关注消防安全宣传，将此次参观学习到
的消防安全知识传播给身边人。”学生们表示，此
次零距离参观体验消防，让大家在寓教于乐中提

高了消防安全意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进
一步提高了自觉参与消防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营造了积极学习消防知识、重视消防安全的
良好氛围。

即墨法院发布生态环境保护典型案例

参观消防科普教育基地现场。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宫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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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海王路899号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郭倩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张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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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名萌娃探访市北区杭州路消防站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崔鹏

为深入推进学校消
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进
一步增强学校师生的消
防安全意识，全面普及消
防知识，8月15日，青岛
市市北区育圣幼儿园30
名小朋友走进市北区消
防救援大队杭州路消防
站，参观消防车，感受消
防文化。

消防员首先围绕消
防常识、119报警、自救与
逃生进行了讲解，并叮
嘱老师要注意用电、用
火、用气安全，形成定期
检查良好习惯，自觉排
查风险隐患。随后，消
防员带领小朋友们参观消防车库、消防车辆和
随车器材，耐心讲解了各种消防车辆、器材的
用途、性能以及使用方法，并现场演示。现场

气氛热烈，互动频繁，小朋友们听得非常认真，
并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提问，消防员一一
进行解答。

参观现场。

主办：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166号

为持续优化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衔接，促进
生态环境系统修复和整体保护，近日，胶州市人民
法院联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胶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大沽河管委会举行大沽河湖心岛生态
修复与司法保护基地揭牌仪式（上图）。

仪式上，胶州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
刚表示，设立大沽河湖心岛生态修复与司法保护
基地，主要用于破坏水资源、森林资源及污染环境
等案件中，有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的当事人，采取原
态修复、替代性修复等方式进行生态修复。这不
仅是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合力守护湿地生态环境
的有益探索，也为青岛、胶州两级法院司法互动、
共同推进生态修复补植复绿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旨在共同推进胶州湿地生

态的协同治理和一体保护，并以此为试点，为今后
的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打造样板。

揭牌仪式后，与会人员实地查看了基地所在
的湖心岛的生态修复情况，并前往大沽河博物馆，
深入了解胶州的湿地特征，感受湿地环境在胶州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下一步，胶州法院将充分发挥基地作用，针对
破坏森林资源、危害野生动物、环境污染、非法捕
捞等类型案件，坚持惩罚与教育相结合、惩治与修
复并重的司法理念，找准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群
众环境权益之间的平衡点，不断提升广大群众的
生态保护意识，切实扛起生态环境治理的司法担
当，让基地真正成为集生态修复、成果展示、普法
宣传、警示教育于一体的生态保护样板。

上海某公司青岛分公司拖欠刘某工资5000
元未付，仲裁裁决生效后，该分公司仍未履行义
务。近日，刘某向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执行阶段，办案法官第一时间通过网络查控
系统对被执行人该分公司的财产状况进行了查
询，发现其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该分公司负责
人的电话也一直处于占线状态，无法取得联系。
按照法定程序，该案需由申请人刘某提交追加申
请及相关证据材料，通过执行追加程序将上海某
公司追加为本案被执行人，然后再对上海某公司
进行强制执行。但承办法官考虑到该案标的额较
小，如果让申请人刘某走追加程序，用时较久，也
不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因此，承办法官决
定特事特办，多方查找联系到上海某公司负责人，
对其进行了详尽的释法说理。在该负责人的督促
下，该分公司负责人主动联系了承办法官，并将案
款全部汇至法院账户。

在申请人刘某立案仅三天后，执行款就全
部打入其账户。刘某给承办法官打电话称赞

道：“你们这办案效率也太高了，简直是神速执
行啊！”

据悉，市北法院执行局速执团队以拓宽执行
思路、穷尽执行措施为常态，践行“快捷执行、生道
执行、谦抑执行、能动执行等善意文明执行理念”
的“四度”工作法，即对首执案件的执行重在“速
度”，对陷入僵局案件重在“力度”，对矛盾易激化
的房迁案件重在“温度”，对与当事人生计休戚相
关的涉民生案件重在“深度”，为善意文明执行筑
起“速执之道”，让公正有保障、可触摸。

【法官后语】

该案的快速执结并非因被执行人具备履行能
力控制其财产后的及时到位执行，而是办案法官
虑到案件标的较小，直接与上海某公司取得联系
并通过释法明理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避
免了追加上海某公司可能造成的执行期限的不确
定性和司法资源的浪费，是“克服机械办案、坚持
能动执行”之“深度”工作法的生动实践。

近日，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发布四起生态
环境保护典型案例，包括提供环评虚假证明文件
案、犯污染环境罪案以及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罪案和行政处罚及复议决定案。

案例一：

30余吨危险废物直排地沟

【基本案情】

2018年以来，某技术有限公司在位于青岛
市即墨区蓝谷高新区某厂房内，雇佣工人从事
金属件表面电泳漆加工生产。刘某珍系该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玲为具体负责人，田某
东为生产厂长。该公司在生产过程中，由田某
东向刘某玲汇报后，指派单某某等4名工人，将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液、废脱脂液、废磷化
液、前处理槽渣等危险废物30余吨直接排入车
间内的地沟，后流入污水收集池中，通过污水
收集池上部的溢流管排入排污管道排放。经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认定，该公司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废酸液等均系危险废物，严重污
染环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单位该公司、被告人刘
某珍等7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毒物质，严重污
染环境，其行为均构成污染环境罪。在共同犯罪
中，综合考虑各被告人所起作用大小、参与时间长
短等，刘某珍、刘某玲、田某庆系主犯，单某某等四
人系从犯。

法院以污染环境罪，一审分别判处被告单位
该公司罚金10万元；被告人刘某珍有期徒刑8个
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其他被告人
也均被判处刑罚，并禁止刘某珍、刘某玲、田某庆
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与排污或者处置危险废物
有关的经营活动。

【典型意义】

该公司采取隐蔽性的排污方式非法排污，排
放物是清洗金属配件的废酸液等，均属于危险废
物，具有较强的毒性，属于环保严加管控的污染性
和毒性较强的生产废水，对于此种污染环境的行
为，法院判决其构成污染环境罪。为预防这些人
再次犯罪，法院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从事相关职
业，对污染环境犯罪主体形成有力司法震慑，实现
案件审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案例二：

非法购买19件象牙制品

【基本案情】

姜某多次从他处购买象牙戒指、平安扣、手串等，
案发时，公安机关从姜某家中查扣疑似象牙制品19
件。经鉴定，上述制品均来源于长鼻目象属亚洲象或
非洲象。检察机关对姜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姜某非法收购国家
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其行为构成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同时，姜某的行为损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支付生态环境赔偿金。

法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一审判处
被告人姜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1万元，并赔偿生态环境损失29444元。

【典型意义】

被告人姜某虽未直接实施猎杀野生动物行为，
但其非法收购野生动物制品行为滋长了非法猎杀野
生动物行为的发生，造成野生动物资源损失，进而威
胁生态环境安全和生物多样性，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在构成刑事犯罪的同时，还要赔偿生态环境损失。

立案仅三天就拿到执行款
市北法院高效执行获点赞

胶州成立大沽河湖心岛
生态修复与司法保护基地


